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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席致詞：本次會議召集兩家評定中心及三家實驗室針對討論事

項做釐清，綜合大家討論以達成共識，在此宣布會議

開始。 

七、討論事項： 

(一)、 案由一：現行樓板緩衝材上之水泥砂漿壓層得認定作為樓板

表面材完成面申請評定，其厚度、材料組成及抗壓強度之相

關規定，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1. 依 111年 12月 14日內授建管字第 1110821083號性能規

格評定專業機構(隔音)評定業務一致性原則備查辦理如

下： 

(1) 截至 5月底前台灣建築學會已通過 1件認可，財團法

人台灣建築中心業已掛號 2件類似構造，針對已掛件

案件應如何進行評定。 

 

決議：評定單位已掛號之案件仍依照內授建管字第

1110821083號性能規格評定專業機構(隔音)評定
業務一致性原則備查辦理。 

 

2. 現行緩衝材上之水泥砂漿壓層得認定作為樓板表面材完
成面取得認可。評定機構評定小組若對水泥砂漿壓層有

抗壓強度之疑慮，得要求檢附 CNS 8076 建築用組件之

局部抗壓強度試驗證明。 

 

決議：以水泥砂漿層作為樓板表面材完成面申請評定，

須檢附 CNS 8076 建築用組件之局部抗壓強度
試驗性能符合 800 kgf/cm2以上(含) 之證明。 

 

3. 水泥砂漿壓層之功能是為了保護緩衝層及防止緩衝層之
壓縮變形量造成表面材破壞，其厚度與材料組成對衝擊

音隔音性能及抗壓強度會產生影響，是否應訂定最小厚

度，且明確規定材料組成不得含水泥、砂以外之其他組
成，例如彈性粉、樹酯、發泡材或橡膠粒等。 

 

決議：作為樓板表面材完成面之水泥砂漿層，其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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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含水泥、砂(細粒料)以外之其他組成，且厚

度應為 3 cm以上。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下午 5時)。 


